
奉派出差期間已支領差旅費，如有加班事實，得否另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標準覈

實支領加班費 

（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.11.19局給字第 09600643222號函） 

1.各機關員工奉派出差期間，因業務需要，於正常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者，如

依規定程序經主管覈實指派，得依規定請領加班費。又該延長上班時間，除工

作性質特殊者（如於出差往返路程仍需執勤），不包含「往返路程」、「住宿」

等非執行職務時間，且需提出足資證明事實之紀錄，並由各機關本於權責核實

認定。 

2.各機關對於上開加班情形之補償方式，得視業務需要及財政負擔能力，於不牴

觸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標準」（現行為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」）之通案規定

情形下，本於權責另訂特殊規定辦理；且不得據此要求增加加班費預算。 

3.本局（現為總處）76年 1月 24日局肆字第 2756號函及 77年 11月 16日局肆

字第 41574號函釋與依該二函所作相關函釋規定，均自 96年 12月 1日停止適

用。 

 

註 1：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76年 1月 24日局肆字第 2756號函規定略以，公務

人員因執行公務奉派出差期間，其所支領之旅費（分為交通費、住宿費、

膳雜費及臨時費等），已包含全日（日、夜）所需各項費用在內，自不得另

再支給加班費。 

註 2：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77年 11月 16日局肆字第 41574號函規定略以，公

務人員奉派出差，已支領出差旅費，在未返回辦公處所銷假前，不得因執

行同一公務另支加班費，惟已完成任務趕返辦公處所，另以業務需要加班

者，則可按規定支給加班費。 


